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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梅州市梅县区农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制订项目 

成果的起草说明 

农用地基准地价是反映土地市场中地价总体水平和变化趋势，为政府在今后

农用地出让、转让、承包、租赁、作价出资或者入股等有偿使用状况下的使用权价

格或承包经营权价格评估奠定基础，为实现农用地资产的利益最大化，切实防止农

用地资产流失，为农用地资产管理及农用地市场建设提供依据。现就梅县区农用地

定级与基准地价制订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二条“基准地价、标定地价

和各类房屋的重置价格应当定期确定并公布”、《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

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利用

〔2022〕1274 号）“贯彻落实…基准地价定期更新发布的工作要求”、《广东省自然

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园地林地草地定级和基准地价制定有关工

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办函〔2023〕87 号）“各地需开展园、林、草地定级和基准地

价制订工作”等文件精神和工作部署要求，基准地价定期更新是政府部门一项常规

性工作并已逐渐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梅县区现行的是估价期日为 2017 年 11

月 1 日的国有农用地基准地价和估价期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集体农用地基准

地价，实施已超三年，需结合市场、政策、区位状况按照技术规范和程序进行及时

更新，使基准地价成果为相关业务提供更好的指导和参考作用。 

二、工作依据 

（一）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 4 月 21 日国务院第 132 次

常务会议修订通过，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4.《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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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办发〔2022〕13 号）； 

5.《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园地林地草地定级和基准地价制定有关工作的

通知》（自然资办函〔2023〕399 号）。 

6.《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基准地价成果评审验收规范>和<广东

省公共服务项目用地基准地价成果编制指南>的通知》（粤自然资利用〔2020〕730

号）； 

7.《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度自然资源评

价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利用〔2022〕1274 号）； 

8.《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园地林地草地定级和基

准地价制定有关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办函〔2023〕87 号）； 

9.国家、省、市有关的其他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二）技术依据 

1.《农用地定级规程》（GB/T 28405-2012）； 

2.《农用地估价规程》（GB/T 28406-2012）； 

3.《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4.《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TD/T 1060-2021）； 

5.《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TD/T 1061-2021）； 

6.《园地分等定级规程》（TD/T 1071-2022）； 

7.《林地分等定级技术规范》（T/CREVA 3101-2021）； 

8.《林地估价技术规范》（T/CREVA 1101-2021）； 

9.《草地分等定级技术规范》（T/CREVA 3102-2021）； 

10.《草地估价技术规范》（T/CREVA 1102-2021）； 

11.《林地分等定级规程》（送审稿）； 

12.《草地分等定级规程》（送审稿）； 

13.《园地估价规程》（送审稿）； 

14.《林地估价规程》（送审稿）； 

15.《草地估价规程》（送审稿）； 

16.《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17.其他相关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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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内容 

本次农用地基准地价经过外业调查、资料收集、内业评估、初步成果提交、意

见征询、成果编制、公开听证、成果评审验收程序，对项目成果进行不断修改完善，

形成本次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的基准地价成果，包括：《梅州市梅县区农用地定级

与基准地价制订项目的基本内容》、《梅州市梅县区农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制订项

目成果图件》，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评估范围、评估对象及地价内涵 

本次梅州市梅县区农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制订项目的评估范围为梅县区全部

行政辖区范围，评估对象为园地（果园、茶园、其他园地）、林地、草地、耕地及

坑塘水面。 

本次农用地基准地价内涵分两种形式：一是土地于估价期日 2023 年 1 月 1 日

在平稳正常情况、公开竞争市场条件下，按照各用地类型国有农用地基本设施的平

均状况确定土地使用年期为 50 年的国有农用地出让使用权平均价格；二是土地于

估价期日 2023 年 1 月 1 日在平稳正常情况、特定市场条件下，按照各用地类型集

体农用地基本设施的平均状况确定的承包经营权年期除林地为 70 年外，其余用途

均为 30 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平均价格。价格单位为元/平方米，币种为人民币。 

（二）整体平均地价水平 

梅县区农用地整体平均地价通过各级别价格乘以各级别面积占对应用途总评

价面积得出，如：水田整体平均地价=1 级价格×水田 1 级面积占总评价的水田的比

例+2 级价格×水田 2 级面积占总评价的水田的比例+水田 3 级价格×3 级面积占总

评价的水田的比例。梅县区农用地整体平均地价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1 梅县区农用地整体平均地价水平表 

土地用途 
国有整体平均地价 集体整体平均地价 

元/平方米 万元/亩 元/平方米 万元/亩 

园地 

果园 58 3.87 39 2.60 

茶园 51 3.40 33 2.20 

其他园地 56 3.73 37 2.47 

林地 22 1.47 20 1.33 

草地 21 1.40 15 1.00 

耕地 
水田 64 4.27 45 3.00 

旱地 50 3.33 37 2.47 

坑塘水面 66 4.40 48 3.20 

 


